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股东有关情况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

公司股权信息披露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现将华泰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东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变更股东的有关情况 

1.股权转让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兵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2 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2415218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

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

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

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

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

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



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投资

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短期融资劵、

企业债、公司债，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一级市场申购、股票战

略投资者配售）；（以上项目凭 00012445号《金融业务许可证》

经营）；自有物业租赁。 

许可经营项目是：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

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

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

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

兑；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2.股权受让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英峰 

注册资本：475738.9916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北

塔楼 9层、29-31 层、34-41 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41158P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各种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生产、购

销;投资和经营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益的高科技产业;投资和经营

与能源相关的原材料的开发和运输、港口、码头和仓储工业等;

经营和进出口本公司能源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配套设备、机



具和交通工具等;投资和经营与能源相配套的地产、房产业和租

赁等产业;各种能源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管理和经营,以及

与能源工程相关的人员培训、咨询及其他相关服务业务;环保技

术开发、转让和服务;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在合法取得土

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信息系统运营维护,

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的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耗材、办公设备的销售与租赁;能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其他业

务。 

3.转让的股份数量、股权比例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 12,200,000 股（比例

0.3034%）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深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股东变更前后对照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

公司 
12,200,000 股 0.3034% 0 0 

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0 0 12,200,000 股 0.3034% 

 

5.发生分立、合并等其他情形 

无 

 

 



二、资金来源的声明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我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

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投资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

源于合法的自有资金，并非使用任何形式的金融机构贷款或其

他融资渠道资金。 

三、关联关系声明及逐级披露 

1.关联关系声明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声明：经认真对照《公司法》、

《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有关规定，我公

司、我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现有股东、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安排。 

2.股权结构披露情况（上市公司披露到持股 5%以上股东）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3034%） 

）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43.9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25.02%） 

 



上述变更股东事项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后生效。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

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发送邮件至 iad@cbirc.gov.cn。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5 月 9 日 




